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受让 

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原证券”）接受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丰利”）委托，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天津丰利出具的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发表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016 年 6 月 24 日，天津丰利与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融环境”

或“上市公司”）签署了《关于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股权之转让协议》，天津丰利计

划以 4,650 万元收购科融环境所持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君创”）100%

股权。中原证券对天津丰利收购新疆君创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天津丰利与上市公司不会构成同业竞争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科融环境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情

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 

1 
徐州科融环境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 
 

烟气治理、水利及水环境、生态环境治理、环境监测、固废污染物处

理、节能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燃烧及控制、节能、环保

及新能源设备、锅炉、钢结构的工程设计、制造、成套、销售、安装、

调试、运行及管理、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工程、环保工程、钢结构工

程施工总承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徐州燃烧控制研

究院有限公司 
100% 

燃烧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检测设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机械

设备、特种阀门、陶瓷耐磨产品、楼宇火灾报警产品、燃烧及控制系

统工程设计、制造、成套、销售、技术咨询服务、安装，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 

3 
徐州燃控科技生

物能源有限公司 
100%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物能源、生物能源设备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生物能源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4 
武汉燃控科技热

能工程有限公司 
100% 

锅炉、环保能源产品、钢结构及其相关辅助设备的技术 

究、设计、技术咨询；热能技术开发产品的销售；火炬放散系统、锅

炉少油点火燃烧系统、自动化控制设备、仪器仪表、电站辅机、锅炉

燃烧设备及控制系统工程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及其技术咨询服务；

火力发电厂烟气净化系统（脱氮、脱硫）、灰渣综合处理系统设计及

其设备供货；能源环保工程（非土建工程）承包和技术服务。（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5 
睢宁宝源新能源

发电有限公司 
100% 垃圾发电；生物质燃料发电；热力生产和供应；工业焚烧残渣物销售。 

6 
诸城宝源新能源

发电有限公司 
100% 筹建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焚烧、余热发电项目 

7 
蓝天环保设备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51.37%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计、安装；能源、环保设备及工

程；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

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

一切合法项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或许

可经营的项目。） 

8 
北京英诺格林科

技有限公司 
51.31% 

许可经营项目：水处理设备。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推广、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产品设计；销售机械设备、家用电

器；货物进出口、技术出口、代理进出口（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

外） 

9 
乌海蓝益环保发

电有限公司 
51% 垃圾无害化焚烧处理的投资、建设 

新疆君创主营业务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运营、天然气销售、天然气物流配送、车

用燃气设备销售，专注于天然气综合利用领域，与科融环境及其控股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

存在明显差异；天津丰利经营范围为自有资金对互联网媒体、互联网科技、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农业行业进行投资；企业管理及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等，与科融环境及其

控股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不同。因此，天津丰利收购新疆君创股权后，与上市公司不会构

成同业竞争。 

为避免将来可能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同业竞争，天津丰利已出具承诺：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现时没有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市公司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

何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不会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关

系进行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与上市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

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业务纳入到上市公司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

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4、在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控制关系期间，本承诺函持续有效。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

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天津丰利与上市公司不会新增持续关联交易 



经核查，在本次股权收购前，科融环境为新疆君创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9,500 万元，担

保余额为 0万元，担保额度期限至 2016 年 7月 8日。科融环境与新疆君创已达成约定，原

签署的担保协议作废，科融环境不再对新疆君创银行贷款履行担保义务。新疆君创占用科

融环境本金及利息金额为 69,862,049.28 元。2016年 6月 24日，科融环境与新疆君创、徐

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资金偿还暨担保协议》，约定新疆君创于 2016 年 12

月 31日前偿还完毕上述资金。偿还期间按照年化 7.5%收取利息。徐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对新疆君创偿还公司资金自愿承担连带责任担保。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新疆君创与

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持续的关联交易。 

在本次新疆君创股权转让前，科融环境持有新疆君创 100%股权，分别为 2013年和 2015

年通过股权受让方式取得的，新疆君创在被科融环境收购前，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具有独

立的生产体系和销售系统，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明显差异，产品销售和原料采购不依

赖于上市公司。因此，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天津丰利与上市公司不会新增持续关联交易。 

为规范和避免将来与上市公司产生的关联交易，天津丰利已出具承诺： 

“1、上市公司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交易对方。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

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 

2、在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中，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循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

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关联交易，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公司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谋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承担任何不正当的

义务，不损害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在本公司与上市公司存在控制关系期间，本承诺函持续有效。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

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本次股权交易价格合理，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经核查，双方本次股权交易价格参考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企业价值评

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确定。 

根据 2015年 10月 23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沪

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 0800154 号），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新疆君创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650.00 万元,较审计后（合并口径）账面净资产增值 4,269.48



万元，增值率 1122%。本次评估目的是反映新疆君创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为科融环境拟收购新疆君创 49%股权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天津丰利收购新疆君创与前次资产评估的目的是一致的，自评估基准日 2015年 6月 30

日至今，新疆君创业务市场未出现回暖迹象，但业务及业绩也未出现严重恶化，且评估基

准日至今未超过 12个月，评估结果仍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截至 2016年 5月 31日，新疆

君创账面净资产为-868.45万元（未经审计），天津丰利收购新疆君创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 4,650万元，较账面净资产溢价 5,518.45万元，高于资产评估增值金额，因此，天津丰

利收购新疆君创股权交易价格参考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企业价值评估报告

书》确定的评估结果作为作价基础是合理的，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受让新疆

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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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 月 30 日 




